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对苏州春兴

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春兴精工”）2025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和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

及事项的处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非标准审计意

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

（一）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春兴精工公司

2025年净亏损-45,069.55万元，连续 6年亏损，且未出现好转迹象；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春兴精工公司负债高于资产总额 37,752.63 万元，流动负债高于流

动资产 238,196.07万元，春兴精工公司短期偿债压力大，资金周转困难，这些事

项或情况的存在，可能导致对春兴精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

确定性。

（二）强调事项

1、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股权转让款及业务往来欠款相关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 2（1）所述，春兴精

工于 2018 年将惠州市泽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泽宏）100%股权以及

通过转让全资子公司 Chunxing Holdings(USA)Ltd.100%股权的方式间接出售

CALIENT Technologies,Inc.(以下简称 CALIENT)25.5%股权给苏州工业园区卡恩

联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卡恩联特），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 12,000 万

元、32,965 万元，合计 44,965.00 万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洁

晓先生为受让方苏州卡恩联特的实际控制人，为上述交易事项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此外，上述股权转让款及业务往来欠款，春兴精工已取得相关担保或质押，

其中苏州卡恩联特以其间接持有威马控股 2.67%的股权、孙洁晓以其家族持有威



马控股 0.6%的股权，合计以威马控股 3.27%的股权质押给公司用于担保公司债

权的实现；孙洁晓先生以其持有的上海房产抵押给公司（2023 年 5 月 11 日取

得不动产抵押登记证明（沪[2023]长字不动产证明第 05003083 号），2025 年 4

月，公司与其实际控制人孙洁晓先生签署了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公司对抵押房

产的处置价款享有第一顺位优先受偿权，同时要求抵押房产在委托出租期间产生

的全部租金收益（扣除相应费用后）直接支付至公司账户用于冲抵债务。

2025 年度，公司累计共收到控股股东 4,623.79 万元股权转让款项，其中

3,123.79万元来自供应商债务转让。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股权转让款欠款 28,583.16万元，

业务往来欠款 8,042.55万元，合计 36,625.71万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31,536.51

万元，账面价值 5,089.20万元。截止审计报告报出日，上述款项尚未偿还，已超

出股东大会审议的延期付款期限 2023年 12月 31日。

2、关于公司售后回租的土地及建筑物到期未按约定进行回购的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十三 2（2）所述，春兴精工之

控股子公司元生智汇于 2025年 7月 13日前未能履行对元生智汇产业园回购义务，

其售后回购的相关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合计账面价值 54,811.31万元已被鼎盛投

资接管，同时鼎盛投资于 2025年 7月 31日向福州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元生智

汇公司履行回购义务，福州仲裁委已经受理。

截止 2025年 12年 31日，与该回购事项对应的应付款为 40,631.38万元，截

止财务报表批准日，该仲裁事项正在进行中，其仲裁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对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和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阅了中兴华出具的公司 2025年度审计报告，认为：中兴华依

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和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财务状况，充分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风险。公司董事

会予以理解和认可。

1、为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公司采取及将要

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1.1、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整体竞争力：立足自身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公

司将持续推动产业布局与资源配置的优化调整，改善资产结构，增强资产流动性，

提升现金流状况。同时，不断完善管理体系，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增强核心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带动公司整体盈利水平的提升。

1.2、强化经营管理，提升运营效率：进一步加强对经营各环节的管理，着

力优化运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和精细化管理水平。严格控制和压缩各项成本费

用支出，持续增强盈利能力，推动经营效益稳步改善。

1.3、健全风控体系，保障规范运作：持续强化公司风险控制，健全内部控

制体系和风险防范机制，完善各项业务管理流程，从制度层面夯实规范运作基础，

并严格落实执行，切实降低经营风险，保障公司稳健运行。

2、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欠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等事项

公司就苏州卡恩联特、孙洁晓先生应付的惠州市泽宏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

权转让欠款事项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对本

案进行了审理，出具了《民事判决书》【（2025）苏 0591民初 3080号】，判决：

被告苏州卡恩联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春兴精工股权转让款人

民币 10800万元，并支付以 10800万元未付部分为基数，自 2022年 12月 1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

日止的利息；被告孙洁晓对被告苏州卡恩联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判

决已生效，但被执行人苏州卡恩联特、孙洁晓先生未按照上述判决书约定的时间

履行相关款项给付义务，公司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苏州工业园区

人民法院已立案执行，并出具了《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25）苏 0591执

11096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2月 15 日、2025 年 8月 12日、

2025 年 12 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

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7）。

孙洁晓先生于 2025年 12月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请求依法

抵销债务以冲减（2025）苏 0591 执 11096号案件执行款的申请书》（以下简称

“申请书”），并同步向公司送达，孙洁晓先生已分别受让上游供应商苏州振金

中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镇江市华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对公司及迈特通信设备(苏

州)有限公司、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



春兴精工(麻城)有限公司（均为春兴精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享有的

货款债权共计 31,237,916.51 元，故本人有权向春兴精工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关联公司追偿前述款项；请求贵院依法确认上述债务抵销事宜，核准以本人对春

兴精工集团内公司享有的上述债权人民币 31,237,916.51 元，等额抵销本人在本

案中对申请执行人春兴精工所负的债务。抵销后，恳请贵院据此核减本案的执行

标的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另 2025 年度，孙洁晓先生偿还欠款 1,500 万元；公司收到惠州泽宏应付的

业务往来款 50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股权转让款欠

款 28,583.16万元，业务往来欠款 8,042.55万元，合计 36,625.71万元，累计计提

坏账准备 31,536.51万元，账面价值 5,089.20万元。

公司仍在持续推进款项追偿事项。后续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

并结合孙洁晓先生名下资产的变现进展，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持续追收

剩余债权，履行应有的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元生智汇不动产售后返租、回购等事项

公司已成立专项小组统筹处理元生智汇售后返租、回购等事项，将秉持审慎

态度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厘清各方责任，并聘请专业律师全力降低事件对公司主

营业务生产经营的影响，同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推动事项妥善解决。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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